
我们平时到超市买东西

时， 经常看到促销员热情地推

销某个品牌的商品。 那么这些

促销员在超市促销期间因工受

伤应由谁承担责任呢？ 下面我

们来看一则案例。

宋女士与甲公司有劳动合

同， 该合同约定甲公司安排宋

女士在 W 超市担任促销员一

职。

宋女士在W 超市工作时，

不慎将右手压伤， 经劳动部门

认定为工伤。 由于甲公司没有

为宋女士缴纳工伤保险， 宋女

士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要求甲公司赔偿 172400 元，

W 超市承担连带责任 ， 某仲

裁委经审理后支持了宋女士的

仲裁请求。

W 超市不服该裁决向某

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不承担连带

责任 ， 某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W 超市不承担连带责任。

此类案件要解决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 超市促销员的劳动

关系是和谁建立的？

在本案中， 宋女士虽然与

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但其实

际工作地点在 W 超市， 上下

班时间等都接受 W 超市的管

理， 这样劳动关系该如何认定

呢？

我们认为， 劳动关系的认

定首先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

即双方有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意

思表示。 在本案中， 宋女士和

甲公司签有 《劳动合同》， 从

中看出宋女士和甲公司有建立

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其次， 要看促销员直接为

谁的利益服务。 在本案中宋女

士促销的是甲公司的产品， 显

然其是在为甲公司的利益进行

工作。

最后， 关于管理问题。 在

本案中也涉及到超市对宋女士

的管理， 对于一个超市来说对

于其供应商的促销员肯定要进

行一定的管理， 但这种管理不

是劳动法上的管理， 而是一种

商业上的管理。

综合以上因素判断， 本案

中劳动关系是由甲公司和宋女

士建立的。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工伤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 能

否让超市承担连带责任？

工伤赔偿关系不同于侵权

赔偿， 工伤赔偿的前提是劳动

关系的存在， 在用人单位没有

缴纳工伤保险的情况下， 只能

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在本案中， 宋女士的劳动

关系是与甲公司建立的， 其主

张工伤保险赔偿只能由甲公司

承担。

此外， 连带责任的承担必

须有法律依据， 一般而言在民

事案件中只有共同侵权才能构

成连带责任。

本案是作为劳动争议案件

处理的， 工伤赔偿责任并不存

在连带责任。 如果是民事侵权

案件， 且宋女士能证明甲公司

和 W 超市构成共同侵权的 ，

那么 W 超市和甲公司才可能

构成连带责任， 但本案的诉由

是工伤赔偿， 显然不构成连带

责任。

因此我们认为， 超市促销

员因工受伤， 在没有缴纳工伤

保险的情况下， 工伤赔偿只能

向劳动关系所在的用人单位主

张。

超市促销员工伤由谁担责

超市促销员因

工受伤， 在没有缴

纳工伤保险的情况

下， 工伤赔偿只能

向劳动关系所在的

用人单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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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劳动者肖某某咨

询 ， 说他在 2020 年 4 月 1 日

曾与某机械公司签订了为期一

年的书面劳动合同， 2021 年 3

月 30 日合同期满后， 他离职

去了另一家用人单位工作 。

2022 年 4 月 1 日 ， 肖某某重

返该机械公司工作， 又与公司

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书面劳动合

同。 2023 年 3 月 30 日合同期

满， 肖某某向机械公司提出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机

械公司不但拒绝与他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到期即终止

了与他的劳动合同。 肖某某就

此咨询， 用人单位对他的处理

是否合法？

对于劳动者是否能与用人

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我们首先来看 《劳动合同

法》 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

四条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

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双方合意订

立， 即该条第二款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单方

提出就应当订立， 但要符合法

律规定的情形， 即该条第二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

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

同的， 只要劳动者提出订立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就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

总共有三种情形：

（一）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

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

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

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的；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

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

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续

订劳动合同的。

第三种情况是视作订立。

即该条第三款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从肖某某的陈述来看， 他

确实与机械公司订立过两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法律规定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前提是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其中的 “连

续” 二字十分关键。

而肖某某两次与机械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的中间是 “间

断” 的， 因此不属于 《劳动合

同法》 规定劳动者提出就应当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

形。

他能否要求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肖某某两次与

机械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的中间是 “间

断” 的， 因此不属

于 《劳动合同法 》

规定劳动者提出就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情

形。

建筑物架空层的产权归属在

法律层面一直存在 “立法空白”，

随着近年来业主权利意识的增

强， 架空层的所有权归属在实践

中引发了越多越多的争议。 下文

笔者就结合自己承办的一起架空

层所有权归属纠纷案例， 探讨架

空层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原告系某小区的业主委员

会 ， 该小区由被告某开发商于

2003 年建设 。 根据 《房屋土地

权属调查报告书》 中房屋状况汇

总表显示 ， 该小区内的 18-20

号底层系架空层 ， 面积 305.71

平方米； 11-13 号底层亦系架空

层 ， 面积 322.87 平方米 。 被告

开发商占用了上述底层架空层的

部分面积， 并将其封闭并隔成 7

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自己办公

使用， 其他六个房间则用于出租

并收取租金。

案涉小区业委会就架空层所

有权纠纷诉至法院， 并提出返还

架空层并支付占用架空层使用费

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

系争架空层的产权归属问题， 系

争架空层虽然封闭作为商铺、 办

公使用， 但从未单独进行过权利

登记。 架空层系由业主和使用人

共同使用的公共设施， 与小区道

路、 绿地等公共设施性质相同，

依附于主体建筑而存在， 并非独

立的房屋主体。 当开发商将新建

住宅全部出售之后， 公共设施的

权属亦应随房屋主体转移并归属

于业主所有， 开发商无权单独保

留架空层的使用权， 被告作为开

发商的股东同样无权继续占有使

用，故判令被告返还系争架空层。

法院同时认为， 小区地面架

空层归小区业主共有， 业主享有

占有、 使用等权利。 被告占用或

出租收益系争架空层多年， 致使

小区业主对系争架空层的使用权

益受到侵害， 应当综合考虑被告

收取的租金情况、 管理投入等因

素， 酌情确定应当赔偿的损失。

根据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

准》 （GB50352-2019） 的规定，

房屋是四界有墙体围合成一个封

闭、 独立的空间； 架空层是仅有

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开敞

空间层； 房屋与架空层在结构及

外观上存在明显差异， 架空层的

典型特点是有结构支撑、 开阔宽

敞且高度不低于 2 米。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 》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

“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

屋 ， 以及车位 、 摊位等特定空

间， 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

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 （一） 具

有构造上的独立性， 能够明确区

分 ； （二 ） 具有利用上的独立

性， 可以排他使用； （三） 能够

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

体。”

从架空层的物理属性来看，

其具有依附性， 不具有建筑物结

构上的独立性 ， 也无法排他使

用， 更不能登记为特定业主所有

权的客体， 不属于建筑物的专有

部分，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

目前， 全国性法律并未对架

空层的产权作出明确规定， 但部

分地区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中已

经有所规定。 比如 《上海市住宅

物业管理规定 》 第四十三条规

定， 小区门卫房、 电话间、 监控

室 、 垃圾箱房 、 共用地面架空

层 、 共用走廊属于业主共有 。

《珠海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 》

第十六条规定， 物业管理区域内

的下列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

属于业主共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有 、 处分 ： … …

（二） 共用的架空层、 走廊、 通

道、 楼梯间、 电梯间、 垃圾房以

及屋面、 外墙的附属空间……

尽管部分地区已经对架空层

的产权归属作出了规定， 但实践

中在架空层产权问题上产生争议

的例子仍屡见不鲜， 开发商与业

主各执一词， 有些开发商认为架

空层权属规定模糊， 本着 “谁投

资谁获益” 的市场规律应归其所

有， 业主则认为架空层依附于房

屋， 在购买房屋取得产权后即相

应取得架空层的所有权。

我们认为， 建筑物架空层属

于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随着开发

商出售建筑物， 架空层的权属也

一并转移给业主 ， 直至房屋售

完， 架空层的权属也全部概括转

移给业主完毕。 因此， 建筑物架

空层的权属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

有， 开发商无权擅自使用。

前述案例中， 即使开发商对

架空层进行了“违法搭建”，将架

空层改造为封闭空间， 并分隔成

单独的房间用于办公和商业，仍

不能改变架空层系小区业主共有

的性质。 开发商擅自侵占架空层

的， 应当向全体业主返还架空层

并赔偿由此给业主造成的损失。

架空层虽不是某个业主的专

有部分， 但为业主生活带来了便

利， 营造了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架空层被侵占难免影响业主的居

住体验， 减损业主的居住利益。

因此对于业主而言， 在架空层等

共有部分被非法侵占的情况下，

应当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对于开发商或物业公司

来说 ， 应当谨慎使用小区架空

层， 如需利用应当经过全体业主

的表决通过。

小区架空层的产权归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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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业 主 而

言， 在架空层等共

有部分被非法侵占

的情况下， 应当运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对

于开发商或物业公

司来说， 应当谨慎

使用小区架空层 ，

如需利用应当经过

全体业主的表决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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